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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工作的通知 

  

冷水镇人民政府： 

根据安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安康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8年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工作的通知》（安民宗字[2017]117号）精神，

现下达你镇少数民族村—红椿村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 30万元，并

就做好该项目实施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及时规划资金用途，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冷水镇政府做为红椿村核桃园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实施主

体单位，要按照《陕西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陕西省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陕财办农[2017]57号）中相关规定统

筹安排，确保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必须用于贫困少数民族（红椿村）群

众，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名目挤占、挪用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 

二、切实履行责任，加强项目管理 

冷水镇红椿村核桃园建设项目是 2015年入库储备的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项目，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新建标准化核桃产业示范园

600亩。计划每亩用 43株，单价 15元左右，用肥 150元左右，规划



栽植面积 600亩，清园、栽植、管护等每亩费用 750元左右，预计总

投资 93万元。其资金来源之一就是申请少数民族扶持项目资金 30万

元。目前，该项目已经过两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规模。此次注入的

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资金，一定要达到预期目的，积极发挥项目效益，

以增加村民收入，有效提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能力。同时要及时做

好项目备案报送工作，请于 2018年 2月 15日前，将备案表（附件 1、

附件 2）报县民政局，县财政局进行初审，同时上报电子版。对违反

资金使用规定，不符合资金使用范围的要及时进行纠正调整。 

三、强化监督检查，认真做好总结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下达到位后，镇政府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规定的项目和使用范围，进一步健全完善资金检查、监督管

理机制。同时要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完善

相关材料，确保资金安全有效使用，并于 2018年 9月 20日前将总结

（包括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报县民政局，

同时上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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